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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应聘人员情况登记表
编号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政治面貌
	
	入党（团）年月
	
	参工日期
	

	年龄
	    岁
	身份证号
	

	全日制学历
	
	毕业
时间
	
	毕业学校
	
	专业
	

	在职教育学历
	
	毕业
时间
	
	毕业学校
	
	专业
	

	职业资格
证书名称
	
	取证时间
	

	户籍地址
	

	家庭住址
	

	家庭电话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主要
关系
	姓名
	工作单位
	关系称谓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简历
（从高中及同等学历开始填写）
	起止年月
	学习、工作单位
	职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近亲属在用工单位（上海市第二社会福利院）任职情况申报：
	姓名
	性别
	与本人关系
	职务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说明:1.“近亲属”包括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（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，含拟制血亲）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（兄弟姐妹、堂/表兄弟姐妹、叔伯姑舅姨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）、近姻亲（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）；2.无相关情况请在“姓名”下第一栏填写“无”。

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均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，责任自负（若被聘用，单位可随时解除劳动关系）。
       
           应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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